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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 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條第 6款規定) - 

--- 日期：02/01/2026 ------------------------------------------------------------------------------------- 

--- 裁判書製作法官：譚曉華法官 --------------------------------------------------------------------- 

 
簡要裁判 

 

 

 

編號：第 1062/2025 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6 年 1 月 2 日 

 

 

一、 案情敘述 

 

於 2020 年 1 月 10 日，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A) (上訴人)在初級法

院刑事法庭第 CR3-19-0278-PCC 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

式各自觸犯一項《刑法典》第 198 條第 2 款 e)項及第 1 款 a)項結合第 197

條第 1 款及第 196 條 a)項及 d)項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各被判處

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第二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理由詳載於卷宗第 482 至

485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具體理據詳載於卷宗第 487 及 489 頁，

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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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

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並運

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6 款 b)項所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簡單的

裁判。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A)為內地居民。 

2. 2016 年 4 月 23 日，兩名嫌犯從關閘邊境檢查站進入澳門，並決

定一同到舊式大廈住宅進行盜竊。 

3. 同日晚上 7 時許，兩名嫌犯到達…馬路…號…大廈…樓…室單

位門外，並使用未能查明的工具將該單位的鐵門打開及將該單

位的木門及門鎖撬毀，及後便進入該單位內。 

4. 兩名嫌犯在該單位內進行搜掠後，取去以下總值約澳門幣肆萬

肆仟圓(MOP44,000.00)的財物： 

1. 在第一被害人(C)房間內取去屬第一被害人所有的一部二手

相機連相機袋﹝牌子 CANON，型號：EOS，黑色，價值約澳

門幣壹仟圓(MOP1,000.00)﹞； 

2. 在第二被害人何才弟房間內取去屬第二被害人所有的以下財

物： 

(1)中國銀行限量印刷的多套鈔票，包括面值澳門幣壹佰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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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P100.00)的荷花鈔，面值澳門幣壹拾圓(MOP10.00)的龍鈔、

蛇鈔、馬鈔、羊鈔等生肖鈔，總值至少澳門幣貳萬圓

(MOP20,000.00)； 

(2)兩套金耳環，價值約澳門幣伍仟圓(MOP5,000.00)； 

(3)一條金手鏈，價值約澳門幣陸仟圓(MOP6,000.00)； 

(4)一隻金戒子，價值約澳門幣貳仟圓(MOP2,000.00)。 

5. 當兩名嫌犯成功取去上述財物離開單位時，(D)(第二被害人的女

兒)正從該大廈二樓至三樓之間的梯間步往該單位。此時，(D)

目睹兩名嫌犯從該單位離開，且第二嫌犯正手持第一被害人的

上述相機袋。兩名嫌犯隨即急步離開…大廈，並於同日晚上 9

時 38 分一同經關閘邊境檢查站離開澳門。 

6. 2019 年 4 月 30 日，第一嫌犯經北安碼頭出入境檢查站進入澳門

時被警員截獲。調查期間，警員在第一嫌犯身上搜獲一部手提

電話及現金港幣壹仟陸佰圓(HKD1,600.00)，在第一嫌犯的隨身

行李箱內搜獲一個白色圓瓶(內裝有七十條金色錫紙條)及兩個

銀色扁平的工具(其中一個上下方各有一顆銀色圓形螺絲帽狀

物)。 

7. 經檢驗，上述兩個銀色扁平的工具及七十條金色錫紙條為“錫紙

開鎖法”的配件，較大的銀色工具用作把手，中間的孔隙可插入

另一把較扁平的用作鎖匙，然後在鎖匙的坑道上可放入金色的

錫紙條，利用錫紙條撞起門鎖內的鎖珠，繼而可成功開啟門鎖

(見卷宗第 140 至 143 頁檢驗及評估之筆錄)。 

8. 兩名嫌犯明知上述財物屬他人所有，但仍在他人不知悉，且明

知他人不會同意的情況下，藉破毀住宅大門而進入住宅取去他

人屬巨額之財物，並將之據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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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且清楚知悉彼等的行為是被法律禁止及處罰。 

另外證明下列事實： 

10.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及卷宗資料，兩名嫌犯在本澳無犯罪紀錄。 

11. 第一嫌犯在檢察院被問訊時聲稱其學歷程度為初中一年級，從

事經營麻將館及任職滴滴打車司機，有患精神病之妻子，月收

入為人民幣 8,000 元至 10,000 元，需供養一名九歲孩子。 

12. 第二嫌犯的個人狀況、經濟狀況及受教育程度不詳。 

 

未獲證明之事實： 

控訴書中其他與上述獲證事實不符之事實未獲證明屬實，特別是： 

1. 未獲證明：在第二被害人何才弟房間內取去屬第二被害人所有

的中國銀行限量印刷的多套鈔票，總值約澳門幣叁萬圓

(MOP30,000.00)。 

 

 

三、 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上訴人(A)(第二嫌犯)認為(D)的證言只表示在樓梯間遇到兩名嫌犯，

並未目睹任何人士在其寓所內，又認為該名證人有關在進入大廈後聽到家

中有嘈雜聲之證言有違常理；最後，認為該名證人的部分證言與第一嫌犯

的聲明內容存有矛盾，因第一嫌犯表示其只是在大廈外把風，沒有進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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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b)項規

定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b)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在說

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

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 2001 年 3 月 16 日，在第 16/2000 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

定：“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

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

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

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助理檢察長在意見中有如下分析： 

“本案中，第一嫌犯的聲明已明確兩名嫌犯共同作出犯罪行為的意

願，為減輕罪責，第一嫌犯訛稱自己沒有進入大廈是符合常理的；而證人

(D)在進入大廈後聽到嘈雜聲，繼而目睹兩名嫌犯從其寓所樓層沿樓梯而

下，考慮有關單位大門打開，便於聲音傳遞，此情況亦不違常理；證人(D)

目睹上訴人當時帶著該寓所失竊的相機袋，更能印證判決書內之犯罪事

實。” 

 

本院同意上述分析，事實上，原審法院在說明理由部分已說明其形

成心證的過程，並清楚、客觀及合理地說明了不採納上訴人的陳述的理

由。其後，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未經法院認定的事實以及相關的

判決及理由說明，原審法院在説明理由方面並未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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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實質上是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 

 

然而，經綜合分析相關證人及第一嫌犯的聲明，再結合警方按照錄

像資料製作的上訴人與第一嫌犯涉案當晚的路線圖以及經關閘離境的資

料，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沒有任何錯誤。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予以駁回。 

判處上訴人繳付 3 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 3,000 圓。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 條第 3 款所規定，上訴人須繳付 3 個

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著令通知。 

 

2026 年 1 月 2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值班法官) 


